
 

投保须知 
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 感谢您选择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，为了充分维护您的权益，在填写电

子投保书前，敬请您注意以下事项： 

1. 您的本次投保信息将通过电子化的投保书提交给我公司。 

2. 投保提示：在填写电子投保书前，请详细阅读我公司的人身保险提示书、保险条款、产品说明

书，特别是【保险责任】、【责任免除】、【合同解除】、【效力恢复】等内容，在充分理解其含义

后作为投保决定。若对相关内容有疑问，请要求销售人员予以解释。 

3. 电子投保书的填写：本电子投保书是您与我公司订立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保障您的权

益，务必保证电子投保书各项内容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实、准确填写。如有不实告知，我公

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。同时所有告知事

项以电子投保信息或书面告知为准，口头告知无效。在填写完毕后，请您及被保险人/法定监护

人电子签名确认。 

4. 投保信息真实性：为保障您的权益，请您务必真实、准确的填写相关投保信息。如果您提供的

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或不完整，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无效或您的权益受损等。手机号码和联系地

址非常重要，如发生变化，请及时拨打我公司客服专线 400-69-12345 或到客户服务中心办理变

更。 

5. 保险合同的发送及签收：如您成功投保我公司保险产品，我公司将向您投保时所提供的电子邮

箱地址发送电子保险合同，请届时留意查收。同时，我公司将视电子保险合同发出之日为您的

保险合同签收日，犹豫期从保险合同签收日次日起开始计算。 

6. 本保险产品承保区域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不包含港澳台地区）；我公司分支机构信息详见官

网信息公示（官网地址：www.hqins.cn)。 

7. 以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，保险合同无效。 

8. 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，以确保本次投保计划符合您的保险需求。终止或放弃之

前有效的保险合同，可能使您蒙受经济上的损失。 

9. 我公司采集客户信息的用途，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费、核保、寄送保单、客户回访、续期提醒

和寄送通知书、推荐产品等。 

10. 我公司承诺未经您的同意，不会将客户信息用于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。 


